附件1
湖南省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
招募方案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成员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1.在湖南省内工商部门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不含第三方单位）。
2.售电（配售电）企业：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在湖南电力市场正常开展售电业务的企业。
3.电力用户：原则上2025年在湖南电网购电量1亿千瓦时及以上的企业，或购电量1千万千瓦时及以上的高新企业。
4.除售电企业外，在湖南境内有集团（母）公司的企业，必须以集团（母）公司名义根据主营业务参与相应类别成员的招募。
二、市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的条件
1.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大局意识和创新意识较强，为人正派公道。
2.从事电力行业或电力相关工作3年及以上，具有与电力相关的专业背景或工作背景。
3.原则上属于成员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在职工作人员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相关能力。
4.信用良好，最近3年无违法违规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三、招募方式
符合成员单位基本条件的售电（配售电）企业、电力用户自愿申报参与招募。申报单位数量超过相应类别成员单位招募数量限额时，进行差额选举，按照得票数高低次序确定候选单位，票数相同者进行第二轮投票。申报单位数量不足或投票机制失效导致席位空缺，由省发改委根据实际情况指定。售电（配售电）企业、电力用户还应遵从以下原则：
1.售电（配售电）企业：为非电网公司、发电企业背景的售电公司。
2.电力用户：按照行业分类，原则上同一行业不超过2个名额。
本次招募最终入选单位和委员由省发改委审核确定。

